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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239/05-06(01)號文件 
 

 

基層婦女關注貧窮組 

回應「欣曉計劃」的立場書 

27/10/2005 

 

 我們是一群曾經領取或正領取綜援的單親婦女﹐關注婦女貧窮的處境﹐致力改

善綜援制度﹐推動建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度以確保基層婦女獲得合理的保障。 

對於社署現時建議的綜援單親就業政策--「欣曉計劃」﹐我們深感不滿﹕ 

 

1. 浪費資源且間接抹黑單親家長 

新政策要求最年幼子女 12歲或以上的單親家長必須上社署定期報到﹐以證

明我們有積極尋找工作。這種作法表面是鼓勵單親家長學習尋找工作﹐但背後

卻是抹黑單親家長成為需要有人督促才會願意外出工作的群體。這種做法不僅

不會讓我們感到是鼓勵﹐反而更使我們感到低人一等。而今年七月「關注綜援

檢討聯盟」進行的一項單親就業空缺實況調查發現﹐勞工署的空缺資料已清楚

顯示適合單親家長的工作少之又少﹐換言之﹐即使要求我們不斷找工作﹐可以

找到的機會根本就很微。結果是徒添我們要上社署報到的壓力﹐卻無助我們外

出工作或參與社區有意義的活動﹐更浪費了社署職員與我們會面的時間﹐而他

們對我們更是沒有實質的幫助﹐此舉無疑是荒謬和浪費資源。 

 

2. 漠視單親家長作為家庭照顧者的貢獻和需要 

社署在「欣曉計劃」內寫明「我們擬對沒有履行相若責任的單親家長或家

庭照顧者…從他們的綜援金扣減 200元」﹐這樣做法無疑是嚴重地侵犯我們作為

家庭照顧者的基本權利。為什麼我們可以臨取綜援﹐不正是因為我們作為一個

照顧者的身份嗎﹖社署本身的資料也是這樣定名我們。現在卻又要我們履行尋

找工作的責任才給予我們原本應有的津貼﹐如否﹐倒扣我們$200。如此做法不

僅否定了我們一直作為家庭照顧者的貢獻﹐更是進一般忽略我們基本需要﹐使

我們困難的處境雪上加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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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懲罰窮人﹐無助單親家長貢獻社會 

強逼我們要尋找明知是難以入職的工作﹐無疑是強逼我們和社署合演這場

明知無助我們參與社會和實際工作的無聊戲。結果很明顯﹐懲罰我們這些已經

是窮困的單親家長､家庭照顧者﹐然後逼我們進入勞動市場﹐拉低工資﹐進一

步剝削窮人。同時﹐更是沒有直接處理我們現時所面對的困難和問題﹐想找工

作的單親家長沒有足夠支援(例如交通費用昂貴､缺乏彈性子女照顧支援)﹐而

想專心照顧家庭的家長連基本生活費都不足夠﹐想參與義工的姊妹缺乏資訊。

結果也很明顯﹐單親家長想透過不同途徑貢獻社會﹐卻因為社署既沒有足夠支

援､又強逼我們參與對我們沒有幫助的計劃而阻礙了我們。 

 

建基以上我們確實體會的理由﹐我們有以下具體的要求﹕ 

 

1. 承認家庭照顧者和義工的貢獻﹕在職位空缺不足的時候﹐承認和支援我們
作為家庭照顧者和參與義工的貢獻才是有建設性的做法。 

2. 確保單親家庭獲得全面的支援服務﹕單親家庭均是從創傷中慢慢重建新生
活﹐過程中家長需要獨立應付大大小小的困難﹐外出工作無疑障礙重重﹐

所以政府可以真正協助我們的不是要我們交代是否有找工作﹐而是確實地

提供適合單親家庭的支援服務。 

3. 增強就業支援﹕對於不少選擇外出工作的家長﹐交通昂貴及青少年子女的
管教問題一直是我們的困擾﹐這是政府現行的政策和措施均沒有正面回應

得。尋找工作的交通津貼和提供適切的社工支援是重要的。 

4. 提供切實的鼓勵而非懲罰﹕請政府不要再用懲罰的方式強迫我們外出工
作﹐而是正視我們的選擇權和獨特處境﹐推出更多具有鼓勵和肯定性的措

施協助我們單親家長面對未來生活的計劃。 

 

而以上要求的具體內容﹐我們和「關注綜援檢討聯盟」的看法是一致的﹐

期望各位議員和社會人士不要被社會福利署的美麗包裝欺騙﹐而是確實的了解

我們的要求和理據﹐讓我們共建一個「有利兒童青少年成長」和「確實讓單親

家長獲得合理對待和貢獻社會之機會」的社會。 

 


